苏州大学文正学院
苏大文正学〔2019〕43号[image: image1]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 
各系（室）、部门：
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院长办公会暨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 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
 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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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5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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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江苏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、《苏州大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和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，推进学院共青团改革创新，进一步提升学生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水平，努力建设一支素质优良、结构合理、专兼职相结合的共青团干部队伍，学院团委设立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岗位。为更好地规范团委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工作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选聘范围

1.我院三年级在校学生；

2.现任我院院系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。
二、聘任要求
1.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政治觉悟，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，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；
2.熟悉并热爱共青团工作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、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，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开阔的工作视野，在团员青年中有较好的群众基础，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,曾获文正学院社会工作奖一等奖,或曾获校级及以上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；
3.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，能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，学习成绩在所学专业前45%；
4.在校期间如有特别贡献或特殊才能者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
三、聘任流程
1.根据学院团委工作需要，每年3月拟定招聘计划2-3名，报学生处审核，经学院党委同意，于当月发布招聘公告；

2.每年4月，学生处组织面试工作，根据报名者在校表现、面试成绩、群众意见等，研究决定拟任人选，公示5天；
3.公示无异议后，呈报学院党委审核，并按相关规定办理聘任手续；
4.聘任期为一年，到期自动解聘，不再续聘。

四、岗位职责

1.做好团员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，宣传上级党团组织的有关指示精神，收集和反映团员青年的意见和建议，加强学院与团员青年的联系与交流；

2.协助学院学生干部队伍建设日常教育、引导和管理工作；

3.参与指导基层团建工作，按照工作计划适时布置、督促、检查团总支及各团支部的工作；
4.定期参加团委例会，参与讨论共青团重大事项，并根据分工负责或协助做好共青团专项工作；

5.保证每周3天的坐班时间，能够有一定精力投入到学院共青团工作中，协助学院团委班子做好分管工作之外的其他相关工作。
五、聘期考核

1.学分认定

自聘任之日起，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工作时间满半年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可认定毕业实习学分，其实习鉴定意见由团委出具。

2.工作评定

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任期结束后，学生处将对其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列入本人档案。

六、聘任待遇
1.学院参照学生主任（处长）助理补助标准发放津贴。
2.聘任期满，由学生处根据兼职副书记（学生）工作表现和成效，对表现特别优异或有特殊贡献的同学，推荐其申报相关奖项和荣誉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